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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小
波
專
欄

兩
岸
經
濟
協
議
︵
Ｅ
Ｃ
Ｆ
Ａ
︶

磋
商
已
經
進
入
最
後
關
鍵
時

刻
，
Ｅ
Ｃ
Ｆ
Ａ
簽
署
對
台
灣
弱
勢

產
業
的
影
響
，
包
括
產
業
轉
型
和

失
業
率
的
問
題
等
，
一
直
以
來
都

是
最
受
關
注
的
焦
點
之
一
。
面
對

如
此
多
反
對
Ｅ
Ｃ
Ｆ
Ａ
的
聲
浪
，

我
認
為
關
鍵
並
非
Ｅ
Ｃ
Ｆ
Ａ
的
簽

署
與
否
，
而
在
於
﹁
台
灣
需
要
有

頭
腦
的
轉
型
﹂
。

首
先
，
我
們
必
須
定
義
什

麼
是
弱
勢
產
業
，
而
非
僅
隨
意
使

用
弱
勢
一
詞
。
是
環
境
造
成
的
弱

勢
？
還
是
產
業
本
身
競
爭
力
無
法

提
升
而
造
成
的
弱
勢
？
或
是
原
本

就
需
要
被
照
顧
的
產
業
？
經
濟
發
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許
多
產
業
會
隨
著

市
場
需
求
的
改
變
及
科
技
發
展
的

突
飛
猛
進
而
漸
漸
消
失
無
蹤
；
同

時
，
許
多
新
興
產
業
也
會
應
運
而

生
，
這
是
一
種
自
然
的
現
象
。

政
府
有
責
協
助
弱
勢
產
業

試
著
將
弱
勢
產
業
分
為
一
至

五
星
級
，
針
對
不
同
結
構
下
的
弱

勢
，
用
不
同
方
式
協
助
其
轉
型
。

一
、
二
星
級
是
由
環
境
造
成
的
弱
勢

產
業
，
譬
如
台
灣
勞
工
密
集
的
製

造
業
，
以
本
地
成
本
而
言
確
實
較

難
存
活
，
也
可
能
不
易
自
行
轉
型
，

需
要
政
府
協
助
提
供
轉
型
的
商
業

模
式
；
三
星
級
以
上
的
弱
勢
產
業
，

則
可
由
民
間
自
行
開
發
、
調
整
，
以

因
應
轉
型
所
需
。

政
府
政
策
對
協
助
弱
勢
產
業

有
多
重
要
？
以
美
國
為
例
，
在
二

次
世
界
大
戰
後
，
有
一
千
二
百
萬
退

伍
軍
人
回
到
美
國
，
大
部
分
學
歷

是
高
中
畢
業
，
立
即
面
臨
失
業
問

題
，
美
國
軍
工
業
也
裁
員
了
一
千
多

萬
人
，
加
起
來
共
有
約
三
千
萬
人
，

當
時
美
國
人
口
不
過
一
億
四
千
萬

人
，
等
於
有
二○

％
失
業
率
，
當
時

美
國
政
府
通
過G

I-B
ill

法
案
，
該
法

案
規
定
參
與
二
次
大
戰
的
軍
人
可

立
即
獲
得
由
失
業
保
險
支
付
的
經

濟
補
貼
，
也
可
獲
得
充
足
的
家
庭

或
商
業
貸
款
幫
助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
提
供
退
伍
軍
人
多
樣
化
的
教
育
機

會
，
從
在
職
訓
練
到
高
等
教
育
均

可
，
由
政
府
支
付
全
額
學
費
。
某
些

經
濟
條
件
好
或
特
別
有
天
賦
者
可

到
長
春
藤
聯
盟
名
校
，
大
部
分
人

則
去
學
費
較
低
的
州
立
大
學
。

由
於
政
府
政
策
奏
效
，
到

一
九
五○

年
，
當
其
他
國
家
都
還

在
舔
舐
戰
後
創
傷
、
重
建
家
園
之

際
，
因
為
擁
有
這
批
受
完
教
育
的

人
在
各
行
各
業
貢
獻
所
學
，
且
具

備
符
合
當
時
需
要
的
各
種
人
才
，

美
國
的
經
濟
才
可
以
大
幅
領
先
其

他
國
家
而
快
速
起
飛
。

回
頭
來
看
台
灣
農
業
、
食
品

加
工
業
及
高
成
本
、
低
利
潤
的
製

造
業
以
及
其
他
較
不
具
競
爭
力
的

台灣需要
有頭腦的轉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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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統
產
業
轉
型
，
政
府
也
該
讓
部

分
人
力
再
教
育
，
以
因
應
新
的
產

業
變
化
，
而
政
策
輔
導
的
重
點
則

在
協
助
產
業
走
出
去
。
思
考
幫
助

農
業
產
業
化
，
以
不
同
﹁
整
廠
輸

出
﹂
模
式
走
向
世
界
市
場
，
賺
取
高

附
加
價
值
的
利
潤
；
或
改
變
貿
易

政
策
，
將
技
術
貿
易
納
入
貿
易
標

的
、
如
何
發
展
品
牌
及
全
球
行
銷

策
略
等
，
都
是
可
以
轉
型
的
方
向
。

統
一
企
業
是
很
好
的
轉
型

例
子
，
從
生
產
事
業
發
展
到
服
務

業
，
將
生
產
與
服
務
做
了
很
好
的

結
合
。
統
一
的
轉
型
同
時
也
改
變

了
台
灣
人
的
生
活
習
慣
，
這
是
產

業
創
新
的
成
果
，
也
就
是
從
一
般

企
業
習
慣
在
市
場
上
被
動
﹁
因
應

需
求
︵m

eet th
e d

em
an

d

︶
﹂
，
走

向
主
動
的
﹁
創
造
需
求
︵create th

e 

d
em

an
d

︶
﹂
。

台
灣
健
檢
服
務
發
展
成
觀

光
醫
療
產
業
，
就
有
機
會
複
製
這

種
加
值
服
務
的
利
基
。
換
言
之
，

從
市
場
需
求
去
改
變
經
營
模
式
，

也
可
透
過
異
業
結
盟
提
高
附
加
價

值
，
進
而
創
造
市
場
新
需
求
，
譬

如
醫
療
結
合
家
居
的
照
護
產
業

等
。
這
些
都
是
如
今
弱
勢
產
業
面

對
困
難
時
，
可
以
參
考
的
轉
型
做

法
。

此
外
，
我
經
常
強
調
的
整
廠

輸
出
，
也
是
傳
統
產
業
轉
型
的
機

會
。
整
廠
輸
出
的
關
鍵
在
於
串
聯

三
大
元
素
，
第
一
是
原
來
製
造
產

品
的
經
驗
︵
亦
即
無
形
資
產
︶
；

第
二
是
機
器
設
備
的
設
計
研
發
製

造
及
整
合
；
第
三
是
建
廠
的
整
廠

設
計
。
將
這
三
者
的
能
力
結
合
，

打
造
品
牌
向
外
輸
出
到
正
在
崛
起

的
新
興
市
場
國
家
，
就
是
一
種
提

供
知
識
整
合
加
值
的
軟
實
力
。

善
用
台
灣
研
發
能
量

台
灣
具
有
很
強
的
研
發
能

量
，
但
並
未
充
分
發
揮
，
也
未
經

過
各
種
管
道
讓
全
世
界
注
意
到
這

些
研
發
能
量
，
讓
全
球
企
業
在
需

要
解
決
方
案
時
想
到
台
灣
，
這
是

政
府
政
策
上
多
年
忽
視
的
結
果
。

台
灣
有
不
少
具
備
研
發
能
力
的
財

團
法
人
，
應
可
透
過
擁
有
技
術
股

方
式
引
進
資
金
及
經
營
管
理
人

才
造
就
許
多
衍
生
公
司
︵sp

in
 
o
ff 

c
o
m

p
a
n
ie

s

︶
，
並
將
研
發
成
果
商

品
化
、
產
業
化
。
例
如
，
這
類
研

發
機
構
可
以
將
其
研
究
成
果
對
外

招
商
引
資
，
以
研
發
成
果
轉
成
技

術
股
作
為
條
件
，
向
外
尋
找
投
資

資
金
、
帶
進
經
營
團
隊
，
而
研
發

機
構
可
保
留
相
當
比
例
的
技
術
股

份
，
經
由
成
功
的
經
營
，
甚
至
上

櫃
、
上
市
，
為
這
些
研
發
機
構
創

造
新
的
財
富
，
也
同
時
為
社
會
提

供
新
的
就
業
機
會
，
替
國
家
增
加

新
的
稅
收
。

弱
勢
產
業
的
轉
型
也
涉
及
大

量
轉
業
、
就
業
問
題
，
要
真
正
解
決

就
業
危
機
，
需
要
對
人
才
先
分
類

而
後
訓
練
。
雖
然
很
多
人
質
疑
，
十

年
前
台
灣
處
在
開
放
、
成
長
的
年

代
，
只
要
肯
做
就
有
工
作
機
會
，

而
現
在
年
輕
人
卻
似
乎
面
對
一
種

處
於
停
滯
狀
態
的
經
濟
環
境
，
難

以
想
像
有
大
爆
發
力
的
創
業
與
就

業
機
會
，
解
決
之
道
是
﹁
再
開

放
﹂
，
創
造
另
外
一
個
榮
景
。

在
更
開
放
的
思
考
下
，
預

期
將
會
有
相
當
多
的
人
才
需
求
出

現
。
譬
如
說
，
獎
勵
企
業
參
加
國

際
標
案
，
就
可
以
委
任
顧
問
研
究

標
案
，
光
是
參
與
標
案
流
程
中
所

需
的
人
才
，
政
府
就
可
成
立
各
種

培
訓
班
，
從
了
解
國
際
組
織
標

書
、
如
何
撰
寫
國
際
標
案
，
到
國

際
標
案
的
執
行
，
處
處
都
將
需
要

人
才
。
政
府
需
要
協
助
企
業
轉

型
，
使
其
具
備
走
出
國
界
的
商
業

模
式
和
能
力
，
這
樣
才
有
新
的
工

作
機
會
，
創
造
就
業
環
境
。

︵
林
育
嫺
整
理
︶

試著將弱勢產業分為一至五星級，針

對不同結構下的弱勢，用不同方式協

助其轉型。一、二星級是由環境造成

的弱勢產業，需要政府協助提供轉

型的商業模式；三星級以上的弱勢產

業，則可由民間自行開發、調整，以

因應轉型所需。


